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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深化跨境投融资外汇管理改革

有关事宜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主要背景

为进一步便利经营主体开展跨境投融资活动，优化营商

环境，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国家外汇管理局起草了《国家

外汇管理局关于深化跨境投融资外汇管理改革有关事宜的

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

二、《通知》主要内容

《通知》包括三方面 9 项具体政策：

（一）4 项投资端政策。一是取消境内直接投资前期费用基

本信息登记。二是取消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登记，将在部

分省市1试点的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免登记政策推广至

全国。三是允许外商直接投资项下外汇利润境内再投资。四

是便利境内非企业科研机构接收境外资金，将在部分地区2试

点的境内非企业科研机构接收境外资金试点政策（即“科汇

通”）推广至全国。

（二）2项融资端政策。一是扩大跨境融资便利。将高

1 北京市、上海市、广东省、深圳市、天津市、重庆市、江苏省、浙江省、山东
省、陕西省、安徽省、湖北省、四川省、海南省、福建省、青岛市、宁波市、厦
门市、河北雄安。
2 北京市、上海市、天津市、重庆市、河北雄安、南京市、苏州市、杭州市、合
肥市、武汉市、长沙市、广州市、成都市、绵阳市、西安市、深圳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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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技术、“专精特新”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外债便利化额度统一

提高至不超过等值1000万美元。将有关部门依托“创新积分

制”遴选的符合条件的企业的外债便利化额度提高至不超过

等值2000万美元。二是简化跨境融资便利化业务登记管理，

允许参与跨境融资便利化业务的企业在签约登记环节免于

提供上一年度或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。

（三）3 项支付便利政策。一是缩减资本项目收入使用

负面清单，取消资本项目外汇收入及其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

不得用于购买非自用住宅性质房产的限制。二是优化资本项

目外汇收入支付便利化业务。允许银行在统筹便利化服务和

风险防范前提下，依据客户合规经营情况和风险等级等自行

决定便利化业务事后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率。三是便利境外

个人境内购房结汇支付。将港澳居民在粤港澳大湾区购房结

汇支付便利化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，允许境外个人在满足各

地购房政策条件下，可以在取得房地产主管部门出具的购房

备案证明文件之前，凭购房合同或协议先行在银行办理购房

相关外汇资金的结汇支付，后续再向银行补交购房备案证明

文件。


